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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本文件代替DB51/T 1588—2013《冷链物流服务规范》，与DB51/T 1588—2013相比，除结构调整和

编辑性改动外，主要技术变化如下： 

—— 更改了范围（见第 1章，2013 年版的第 1章）； 

—— 更改了规范性引用文件（见第 2章，2013 年版的第 2章）； 

—— 更改了“冷链”、“冷冻物品”、“冷藏物品”的定义（见 3.1、3.4、3.5，2013 年版的 3.1、

3.5、3.6）； 

—— 删除了“冷链储藏”、“冷链运输”、“冷链物流服务企业”的定义（见 2013 年版的 3.2、

3.3、3.7）； 

—— 增加了“冷链物流”、“冷链物流服务提供方”的定义（见 3.2、3.6）； 

—— 更改了基本原则要求（见 4.1.2、2013 年版的 4.1.3）、组织要求（见 4.2.3、4.2.4、4.2.5，

2013 年版的 4.2.2、4.2.3、4.2.6）、人员要求（见 4.3.4、4.3.5，2013 年版的 4.3.4、4.3.6）、

设施设备要求（见 4.4.2.1、4.4.2.2、4.4.2.4，2013 年版的 4.4.2.1、4.4.2.2、4.4.2.4）； 

—— 删除了基本原则要求（见 2013 年版的 4.1.2）、组织要求（见 2013 年版的 4.2.1、4.2.4、

4.2.5、4.2.7）、人员要求（见 2013 年版的 4.3.1、4.3.2、4.3.3、4.3.5）、设施设备要求

（见 2013 年版的 4.4.3）； 

—— 增加了组织要求（见 4.2.1、4.2.2、4.2.6、4.2.7）、人员要求（见 4.3.1、4.3.2、4.3.3）、

设施设备要求（见 4.4.1.2、4.4.1.3、4.4.1.4、4.4.1.5、4.4.2.5、4.4.2.6、4.4.2.8、4.4.2.10、

4.4.2.11、4.4.2.12、4.4.2.13、4.4.3）； 

—— 更改了冷链储藏要求（见5.1.1.3、5.1.1.4、5.1.2.2、5.1.2.3，2013年版的5.1.1.2、5.1.1.3、

5.1.1.5、5.1.1.8）、冷链运输要求（见 5.3.1.2、5.3.1.8、5.3.1.11、5.3.2.1、5.3.2.2、

5.3.2.5、5.3.2.7、5.3.2.9，2013 年版的 5.2.1.1、5.2.1.2、5.2.1.6、5.2.1.7、5.2.1.8、

5.2.1.10、5.2.1.11、5.2.3.2）、其他服务要求（见 5.4，2013 年版的 5.3）； 

—— 删除了冷链储藏要求（见 2013 年版的 5.1.1.1、5.1.1.4、5.1.1.6、5.1.1.9、5.1.2、5.1.3）、

冷链运输要求（见 2013 年版的 5.2.1.9、5.2.1.12、5.2.2、5.2.3.1、5.2.4）； 

—— 增加了冷链储藏要求（见 5.1.1.1、5.1.1.2、5.1.1.5、5.1.1.6、5.1.1.7、5.1.2.1、5.1.2.4、

5.1.2.5、5.1.2.6、5.1.2.7、5.1.2.8、5.1.2.9、5.1.3）、冷链包装与加工要求（见 5.2）、

冷链运输要求（见 5.3.1.1、5.3.1.3、5.3.1.4、5.3.1.5、5.3.1.7、5.3.1.9、5.3.1.12、

5.3.1.14、5.3.1.15、5.3.1.16、5.3.2.3、5.3.2.4、5.3.2.6、5.3.2.8）； 

—— 增加了信息管理要求（见第 6章）； 

—— 将“服务评价指标”更改为“评价指标”（见第 7章，2013 年版第 6章）； 

—— 更改了评价指标要求（见 7.2、7.3，2013 年版的 6.2、6.3）； 

—— 更改了风险控制要求（见 8.5，2013 年版的 7.2）； 

—— 增加了风险控制要求（见 8.1、8.2、8.4、8.6、8.7）； 

—— 将“服务质量改进”更改为“质量改进”（见第 9章，2013 年版的第 8章）； 

—— 更改了质量改进要求（见 9.1、9.5，2013 年版的 8.1、8.4）； 

—— 增加了质量改进要求（见 9.3）； 

—— 更改了服务评价指标（见附录 A，2013 年版的附录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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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链物流服务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冷链物流服务的基本要求、服务环节、信息管理、评价指标、风险控制、质量改进内

容。 

本文件适用于包括初级农产品（如蔬菜、水果，肉、禽、蛋，水产品，花卉产品）、加工食品（如

速冻食品，禽、肉、水产等包装熟食，冰淇淋和奶制品，快餐原料）、特殊商品（如药品、生物制品）

等产品的冷链物流服务。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T 18354  物流术语 

GB/T 24616  冷藏、冷冻食品物流包装、标志、运输和储存 

GB/T 28577  冷链物流分类与基本要求 

GB/T 28843  食品冷链物流追溯管理要求 

GB/T 30134  冷库管理规范  

GB/T 34344  农产品物流包装材料通用技术要求 

GB/T 40475  冷藏保温车选型技术要求 

GB 50072  冷库设计标准 

JT/T 1234  道路冷链运输服务规则 

TB/T 3562  铁路保温车 

3 术语和定义 

GB/T 18354—2021、GB/T 28577—2021和GB/T 24616—2019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

件。 

 3.1 

冷链  cold-chain 

根据物品特性，从生产到消费的过程中使物品始终处于保持其品质所需温度环境的物流技术与组织

系统。 

[来源：GB/T 18354—2021，5.11] 

 3.2 

冷链物流  cold chain logistics 

根据物品特性，从生产到消费的过程中使物品始终处于保持其品质所需温度环境的实体流动过程。 

[来源：GB/T 28577—2021，3.2] 

 3.3 

冷链物品  cold chain goo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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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冷链要求的物品，包括冷冻物品和冷藏物品。 

 3.4 

冷冻物品  frozen foods 

通过前处理和深度加工，在不高于—18 ℃条件下贮藏、运输、批发、配送、销售的物品。 

[来源：GB/T 24616—2019，3.2，有修改] 

 3.5 

冷藏物品  refrigerated foods 

中心温度始终维持在25 ℃以下、冻结点以上，并最大程度保持原有品质和新鲜度的物品。 

[来源：GB/T 24616—2019，3.1，有修改] 

 3.6 

冷链物流服务提供方  cold chain logistics service provider 

提供冷链物流服务的组织和相关个体。 

4 基本要求 

基本原则 4.1 

4.1.1 贯彻以客户为中心的服务理念。 

4.1.2 满足以下要求： 

a) 安全性：服务过程中应以物品的保质为原则，应尽量确保人员、货物、设施设备的安全； 

b) 时效性：服务过程应满足时效性要求，各个环节的操作应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保证物品质

量。 

4.1.3 服务过程中要求操作规范，严格按照相关技术标准与企业操作规范进行操作。 

4.1.4 不同产品的温度记录应根据需要保存到规定时间以备查询，并应保证各类服务所需单据的可得

性。 

4.1.5 整个服务过程要求准确无误，严格满足客户要求。 

4.1.6 应树立节能环保的理念。 

组织要求 4.2 

4.2.1 冷链物流服务提供方应具有从事冷链物流服务的相关资质。 

4.2.2 冷链物流服务提供方应具有从事冷链物流服务相适应的组织机构，且责权清晰、协作高效。 

4.2.3 冷链物流服务提供方应配备相适应的冷库、运输设备或其他符合物品储存运输温度要求的作业

设施设备。药品、生物制品冷链物流提供方应具有与药品、生物制品品种和经营规模相适应的冷库、冷

藏车、冷藏箱、保温箱或其他温度控制的专用设施设备。 

4.2.4 冷链物流服务提供方应具备温度、车况、人员作业的全程监控能力。 

4.2.5 冷链物流服务提供方应保存温度记录数据至规定时间，并有义务向货主提供仓储、运输过程中

的温度数据。 

4.2.6 冷链物流服务提供方应建立保障冷链物流服务质量的各类管理制度，包括但不限于人员管理和

培训、设备管理、操作规范管理、作业标准、安全管理、卫生管理、应急管理及风险控制等制度。 

4.2.7 冷链物流服务提供方应建立冷链物流服务质量管理体系和绩效评价体系。 

人员要求 4.3 

4.3.1 具有与工作岗位相适应的专业技能、资质和常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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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2 特殊岗位从业人员应持有相应机构颁发的资格证书。 

4.3.3 定期参加各类培训，包括但不限于专业知识和技能、质量管理、安全管理、安全知识、卫生知

识、岗位操作规程、公司管理制度、应急演练等。 

4.3.4 冷链物流服务提供方应做好人员培训记录，并定期对人员培训有效性和充分性进行评估，培训

合格人员才能上岗。 

4.3.5 直接接触食品或药品的人员应参加岗前及年度健康检查，取得健康证，冷链物流服务提供方应

建立人员健康档案。 

4.3.6 服务人员应文明、礼貌，具备基本道德素养、诚实信用并具有有效沟通能力。 

设施设备要求 4.4 

4.4.1 冷库 

4.4.1.1 冷库设计应符合 GB 50072 的要求。 

4.4.1.2 冷库应配备相应的制冷系统，以及温湿度自动监测、调控、记录及报警装置，其安装数量和

位置应符合冷库面积和物品贮藏要求。 

4.4.1.3 冷库宜分温区建设，宜建设可调节温度的封闭式装卸平台。封闭式装卸平台宜配备与车辆货

厢门对接的升降平台、滑升门和门套密封装置。如无封闭式装卸平台，应使用连接装置将冷库门与车辆

货厢门对接。 

4.4.1.4 冷库门应配备塑料门帘、高速卷帘门、回笼间等限制冷热交换的装置，并设置防反锁装置和

警示标识。 

4.4.1.5 冷库区应配置预冷区和加工区，并配备相应的预冷、加工设施设备。 

4.4.2 运输设备 

4.4.2.1 运输可采用冷藏车、保温车、冷藏集装箱、冷藏箱、铁路保温车等运输工具。 

4.4.2.2 冷藏车、保温车性能应符合 GB/T 40475 的要求。冷藏集装箱、冷藏箱应符合 JT/T 1234 的要

求。铁路保温车应符合 TB/T 3562 的要求。 

4.4.2.3 冷链物品运输设备应与运输配送的低温物品所需的条件相符，并能满足装卸作业要求、运输

温度要求及运输时间要求。 

4.4.2.4 运输设备厢体内应配备具有异常报警功能的温度自动调控、监测、记录装置。该设施的指针

或数字显示部位应装设于厢体外作业人员容易看到的位置。 

4.4.2.5 装有两个或两个以上货舱的多温区冷藏、保温运输设备，每个货舱应配备独立的具有异常报

警功能的温度调控、监测、记录装置。 

4.4.2.6 驾驶室应设置车厢温度显示装置和警示装置，驾驶员在驾驶位置能方便地观察显示的温度、

接收超温警示。 

4.4.2.7 运输设备应装设厢体防漏设备，包括紧密关闭的车门扉、减少门扉开启时内部冷气损失的装

置以及适当的排水孔密封装置。 

4.4.2.8 运输过有毒有害物质的运输设备不得运输食品，防止食品被污染。 

4.4.2.9 应保持车内空气循流的畅通。 

4.4.2.10 应在运输设备醒目位置标示安全注意事项。 

4.4.2.11 运输设备应配置相应的定位系统及定位终端等定位设备，实现运输全程信息实时监控。 

4.4.2.12 城市物流配送冷藏车、保温车宜采用新能源、清洁能源车辆，并合理配置充电设施。 

4.4.2.13 运输设备厢体内应有防止人员被反锁的安全装置。 

4.4.3 其他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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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3.1 冷库、运输设备的制冷系统应配备应急供电系统。 

4.4.3.2 应对冷库、运输设备的制冷系统和温湿度检测设备进行定期校准，保证温度及监测数据的准

确度，发现异常应停止使用并及时进行维修。 

4.4.3.3 应定期对冷库、运输设备及其他涉及的作业设备进行安全检查、维护和保养，并做好相关记

录。 

4.4.3.4 应定期对冷库、运输设备及其他涉及的作业设备进行清洁、消毒，保证冷库及运输设备厢体

内清洁卫生、无毒、无害、无污染、无异味。 

5 服务环节 

冷链储藏 5.1 

5.1.1 入库 

5.1.1.1 入库前，冷库和作业工具、作业环境应符合安全卫生相关规定。 

5.1.1.2 提前联系货主，了解货物情况，做好接货准备，并根据物品温度要求对冷库温度进行调控检

查。 

5.1.1.3 入库前，应检查物品外观、种类、数量、重量、包装、保质期、储存运输温度要求，查验物

品中心温度，安排入库时间、堆栈位置，并做好信息记录。物品中心温度如不符合要求，不能入库。 

5.1.1.4 每一批物品入库前，应做好物品批次标记。宜执行扫码入库，并录入信息管理系统。 

5.1.1.5 入库时应轻拿轻放，并按照不同温区顺序迅速卸货，严禁将物品长时间暴露在常温下。 

5.1.1.6 入库作业期间，冷库温度及物品中心温度波动幅度不应超过其规定温度的±3 ℃。药品、生

物制品温度波动范围应符合其说明书规定。 

5.1.1.7 新鲜果蔬等物品宜在预冷区完成预冷包装后再入库。 

5.1.2 在库管理 

5.1.2.1 冷库管理应符合 GB/T 30134 的要求。 

5.1.2.2 冷链物品应按照物品性质分库或分区堆放，不得串味，交叉污染。 

5.1.2.3 堆码应稳固、整齐、适量。货垛应置于拖板上，不得直接着地，与地面间距不小于 10 cm。

货垛堆放不应影响库内空气流通循环，应与库房冷风出风口、墙壁、排管、屋顶保持间距不小于 10 cm，

药品货垛与库房内墙、顶、温度调控设备及管道等设施间距不小于 30 cm。货垛不宜堆放在库门附近或

人员出入频繁的区域，避免造成物品温度波动。 

5.1.2.4 堆码时物品包装标识朝外，便于出库拣货。 

5.1.2.5 当冷链物品为食品时，需冷冻的物品储存环境温度应不高于—18 ℃，需冷藏的物品储存环境

温度应为 0 ℃～10 ℃。药品、生物制品储存环境温度应符合其说明书规定。对于有湿度要求的物品，

还应满足相应的储存湿度要求。 

5.1.2.6 冷库内温度自动记录设备的记录间隔应不超过 30 min，超出温度允许的波动范围应自动报警。 

5.1.2.7 应定期检查库内温度和相对湿度，确保库内温湿度保持稳定。 

5.1.2.8 应根据不同物品的储藏需要，适当对冷库进行通风换气。 

5.1.2.9 应定期对库内物品进行盘点，核对明细，查验质量，发现腐损或异常物品应单独存放做好标

示，并立即通知管理人员和货主。 

5.1.2.10 冷库应定期除霜，以确保其制冷能力。进行除霜作业期间，应尽量避免冰、水滴到物品上。 

5.1.3 出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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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3.1 应先检查出库单，核对出库物品信息，包括接货单位名称、接货人、物品名称、规格、型号、

数量等。 

5.1.3.2 根据出库单信息进行备货，备货作业应在符合物品温湿度要求的环境内进行。 

5.1.3.3 应按照先进先出的原则备货。 

5.1.3.4 出库前应先检查物品温度是否在规定范围内。交付物品时应核对规格、型号、数量、温度等，

并做好交接工作。 

5.1.3.5 宜执行扫码出库，并将出库信息录入信息管理系统。 

5.1.3.6 出库作业期间，冷库温度及物品中心温度波动幅度不应超过其规定温度的±3 ℃。药品、生

物制品温度波动范围应符合其说明书规定。 

冷链包装与加工 5.2 

5.2.1 包装加工前应对场地、设施设备进行消毒，保证加工环境和包装材料清洁卫生、无毒、无害、

无异味、无污染。 

5.2.2 应根据物品的类型、形状、特性及周边环境的影响合理制定包装与加工方案。农产品包装应符

合 GB/T 34344 的要求，食品包装应符合 GB/T 24616 的要求，药品及生物制品包装应符合国家药品管理

机构及其说明书规定。 

5.2.3 应在冷库加工区进行物品包装与加工，保证物品温度维持在要求范围内。 

5.2.4 包装尺寸应与周转箱、托盘、货架、冷链运输设备箱匹配。 

5.2.5 包装不耐压的物品时，应在包装内增加支撑物或衬垫。包装易失水的物品时，应在包装内增加

具有吸附能力的衬垫。支撑物和衬垫应符合相关安全卫生要求。 

5.2.6 包装完毕后，应对物品包装进行检查，做到包装完整、标记清楚。 

5.2.7 包装材料宜采用可循环或可回收材料。 

5.2.8 包装材料宜减量化，简易包装组合应以不破坏原始产品的完整包装为原则。 

5.2.9 作业结束后，应及时对场地和工具进行清洁消毒，对残留物品进行无害化处理。 

冷链运输 5.3 

5.3.1 装卸 

5.3.1.1 作业人员应穿戴劳保用品，做好安全防护。 

5.3.1.2 装载前，应对运输设备厢体内部进行清洁消毒、除霜。 

5.3.1.3 装载前应检查运输设备制冷系统以及温度自动调控、监测、记录、异常报警等功能是否运转

正常，装卸作业设备是否完好。 

5.3.1.4 装载前，应检查物品是否过期、是否有污染、是否解冻变质，包装是否完好等，发现异常及

时上报并处理。 

5.3.1.5 运输设备厢体应在装载前进行预冷，厢体内温度预冷到物品要求温度范围内方可装载。装载

作业区应有温度控制措施。 

5.3.1.6 在装载和卸货前，作业人员都应对冷链物品温度进行检测及记录。 

5.3.1.7 装卸应做到轻拿轻放、重不压轻、大不压小，并根据运输目的地顺序，反向装载，后卸先装。

严格按照物品外包装上的标志要求进行装卸。 

5.3.1.8 物品在运输设备厢体内的堆积排列应稳固整齐，不损坏产品包装及质量。必要时增加固定装

置防止物品移动。 

5.3.1.9 装载时，物品与厢体顶部的距离不小于 20 cm，厢体底部宜装配导风槽，保持空气流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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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1.10 一般情况下，允许温度接近的多种物品拼箱装运，但具有以下任何一种情况时不得进行拼箱，

避免串味或污染： 

a) 不同加工状态的物品，如：原料、半成品、成品； 

b) 不同种类的物品，如：药品和食品、水果和肉制品、蔬菜和奶制品、蛋制品和肉制品； 

c) 具有强烈气味的物品和容易吸收异味的物品。 

5.3.1.11 在装载或卸货过程中，尽量保持车门随开随关。 

5.3.1.12 卸货过程中应停止制冷，减少制冷风流影响失温。 

5.3.1.13 由任何原因导致装载或卸货作业中断时，应保证运输设备厢体门即时关闭，制冷系统保持正

常运转。 

5.3.1.14 冷藏物品装卸作业场所环境温度不宜高于 25 ℃，冷冻物品装卸作业场所环境温度不宜高于

7 ℃，温度波动范围不应超过±3 ℃。药品、生物制品温度波动范围应符合其说明书规定。 

5.3.1.15 冷链物品的装卸时间应在约定时限内完成。未约定的，作业时间不宜超过 1.5 h，冷冻物品

在装卸平台停留时间不宜超过 15 min，冷藏物品在装卸平台停留时间不宜超过 30 min。 

5.3.1.16 作业结束后，应及时对场地和工具进行清洁消毒，对残留物品进行无害化处理。 

5.3.2 运输配送 

5.3.2.1 启运前，应对运输配送工具及其制冷设备、温度记录显示仪、超温报警系统进行检查，要确

保所有的设施设备正常并符合温度要求。 

5.3.2.2 在运输配送过程中保持全程均衡制冷，及时查看温度记录显示仪，如出现温度异常情况，应

立即停止运输采取应急措施并上报冷链物流服务提供方，同时如实记录异常情况。 

5.3.2.3 运输配送过程中温度自动记录设备的记录间隔应不超过 5 min，超出温度允许的波动范围应

报警。 

5.3.2.4 当冷链物品为食品时，需冷冻的物品在运输过程中温度应不高于—18 ℃，需冷藏的物品在运

输过程中温度应为 0 ℃～10 ℃。药品、生物制品运输温度应符合其说明书规定。 

5.3.2.5 冷链物流服务提供方或接货方在商品交接时，除执行双方常规项目验收规定外，还应检验温

度，做好记录，并作为双方交接凭证。 

5.3.2.6 对于需要中转的冷链物品，中转交接时应做好物品点检、签字确认、记录等工作，同时确保

物品在要求温度环境下进行中转。 

5.3.2.7 每次运输配送作业完成后，应对运输配送工具厢体进行严格的清洗、消毒和晾干，达到相关

卫生要求后，方可进行新一轮作业。应对残留物品进行无害化处理。 

5.3.2.8 宜采用共同配送、多温共配等先进配送模式，提高配送效率。 

5.3.2.9 应对冷链物品的来源、储存、运输和销售去向作好记录，确保能对异常物品进行追溯和召回。 

其他服务 5.4 

可为客户提供冷链物流整体服务方案设计。 

6 信息管理 

冷链物流服务提供方宜利用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现代信息技术，建立冷链物流6.1 

信息管理系统。 

信息管理系统应提供企业概况、经营范围、服务价格、联系方式等基本信息，并具有订单提交、6.2 

全程温度监测记录、物品跟踪、路径优化、动态导航、异常报警、在线查询等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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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管理系统应实现物品温度监测记录信息全过程可追溯。农产品、食品追溯管理要求应符合6.3 

GB/T 28843 的要求，药品、生物制品追溯管理要求应符合相关规定。 

冷链物流各环节数据应按日进行备份，数据保存期限应明确要求。农产品、食品类数据保存期限6.4 

不应少于保质期满后的 6个月，未标明保质期的不应少于 2年；药品数据保存期限应不少于 5年，生物

制品数据按相关规定保存。 

信息管理系统应与相关企业及行业监管部门实现互联互通。 6.5 

应建立信息管理制度，保障信息数据真实、安全，防止客户信息泄露。 6.6 

7 评价指标 

企业应建立服务质量评价指标体系。 7.1 

指标体系包含但不限于以下指标： 7.2 

a) 订单按时完成率； 

b) 货物腐损率； 

c) 客户满意率； 

d) 有效投诉率； 

e) 准时交货率； 

f) 投诉处理及时率。 

具体的指标及计算公式见附录 A。服务评价指标应达到或优于附录 A的指标值。 7.3 

8 风险控制 

对冷链物流服务实行全过程风险管理，有效控制风险。 8.1 

应采用财产保险、运输保险等多种商业保险手段控制风险。 8.2 

对自然灾害、环境变化、人为因素等导致的潜在风险进行分析、识别，针对不同的风险类型制定8.3 

相应的应急预案。 

应采取适宜的防范措施（如防火、防盗、防抢、防雨淋、防腐蚀、防污染等），确保物品在服务8.4 

过程中的安全。 

当风险发生时，按照应急预案进行处理，并主动与客户进行沟通处理。 8.5 

冷链物流服务提供方应制定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预案，应及时按照有关部门要求，采取相应的8.6 

预防和处置措施，对相关区域和物品按照有关要求进行清洗消毒，加强人员健康状况管理，做好人员健

康防护。 

应急预案应按规定备案，并定期组织应急预案演练，适时修订应急预案。 8.7 

9 质量改进 

为客户提供便捷、有效的投诉渠道，包括在客户活动场所设置意见本、公示投诉电话号码、邮箱9.1 

和处理期限等。 

对客户投诉进行逐项记录，并在承诺期限内及时处理，对投诉处理结果予以记录并及时反馈给客9.2 

户。 

应向客户提供投诉处理的进度查询。 9.3 

宜设置主动的售后服务回访机制，对重点客户和重要业务进行服务质量的抽查。 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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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客户的投诉以及主动回访获取的服务质量有关信息，应进行全面的分析，制定并采取相应措9.5 

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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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规范性） 

服务评价指标 

A.1 订单按时完成率 

订单按时完成率≥98％。 

统计期内，服务按时完成的订单数与订单总数的比率。按式（A.1）计算： 

 

 𝑅1 =
𝑂𝑎

𝑂
× 100% ··································································· (A.1) 

式中： 

𝑅1——订单按时完成率； 

  ——服务按时完成的订单数； 

  ——订单总数。 

A.2 货物腐损率 

货物腐损率是指一定时期内，货物由于霉变、残损等一系列原因造成的损失量占总量的比率。按式

（A.2）计算： 

 𝑅2 =
𝐸𝑐

𝐸
× 100% ··································································· (A.2) 

式中： 

𝑅2——货物腐损率； 

  ——货物腐败损坏数量； 

  ——货物总量。 

 

不同产品不同环节的腐损率见表A.1。 

表A.1  不同产品不同环节的腐损率表 

产品种类 
操作环节 

仓储（≤） 运输（≤） 

果蔬 8％ 15％ 

肉类 5％ 8％ 

水产 6％ 10％ 

冷冻制成品，如酸奶、冷饮、冰激凌、冷冻果汁等 0.5％ 0.8％ 

药品、生物制品类 0.01％ 0.02％ 

 

A.3 客户满意率 

客户满意率≥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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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期内，企业对顾客满意度情况调查统计中客户满意票数与调查回复票数的比率。按式（A.3）

计算： 

 𝑅3 =
𝐹𝑎

𝐹
× 100% ··································································· (A.3) 

式中： 

𝑅3——客户满意率； 

  ——客户满意票数； 

  ——调查回复票数。 

A.4 有效投诉率 

有效投诉率≤0.8％。 

统计期内，客户有效投诉涉及的订单数与订单总数的比率。按式（A.4）计算： 

 𝑅4 =
𝑂𝑏

𝑂
× 100% ··································································· (A.4) 

式中： 

𝑅4——有效投诉率； 

  ——有效投诉订单数； 

  ——订单总数。 

A.5 准时交货率 

准时交货率≥98％。 

考核期内将货物按照承诺或约定的时限内，按时送达目的地的订单数与订单总数的比率。按式（A.5）

计算： 

 𝑅5 =
𝑂𝑓

𝑂
× 100% ··································································· (A.5) 

式中： 

𝑅5——准时交货率； 

  ——准时交货的订单数； 

  ——订单总数。 

A.6 投诉处理及时率 

投诉处理及时率≥98％。 

合理期限内，及时进行投诉处理并将投诉结果反馈给客户与总投诉次数的比率。按式（A.6）计算： 

 𝑅6 =
𝐻𝑏

𝐻
× 100% ··································································· (A.6) 

式中： 

𝑅6——投诉处理及时率； 

  ——已处理的投诉数； 

  ——总投诉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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